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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3 年 3月 22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3年 3月 7 日 

（四） 受理法院的名称：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 日收到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 2023 年 5 月 24 日作出

的民事判决书（2023）粤 0608民初 1792 号，一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东富迪

日用品制造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公司于 2023年 10 月 19日收到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23）粤

06民终 9980号《民事判决书》，二审判决结果：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广东富迪日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广东天伦（佛山）律师事务所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2、 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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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或名称：广东长牛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麦卓文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子公司 

3、 被告 

姓名或名称：安徽省丰东共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剑英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4、 被告 

姓名或名称：江苏丰东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韦俊元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原告广东富迪日用品制造有限公司与被告一广东长牛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0年 5月 8日签订《购销合同》,金额共 5200万元。《购销合同》签订后，被

告一广东长牛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交付了 31套 SJ45熔喷布挤出生产线组，原告广

东富迪日用品制造有限公司支付了货款 4180万元。 

原告广东富迪日用品制造有限公司与被告一广东长牛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签订《合同解除补充协议》，约定原告广东富迪日用品制造有

限公司与被告一广东长牛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8 日签订的《购销合

同》作废；同日（即 2020 年 7 月 21 日），原告广东富迪日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被告一广东长牛电气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二安徽省丰东共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签

订了《补充协议》，约定由被告二安徽省丰东共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接收原告退

回给被告一广东长牛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的 31套 SJ45 熔喷布生产线组，并以该生

产线组价值做为被告一广东长牛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向被告二安徽省丰东共生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以成本价 4万元/吨采购 1000吨熔喷布的预付款（安徽丰东公司

应在 4 个月内生产完成），被告三江苏丰东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做为被告二安

徽省丰东共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控股方，在该《补充协议》上承诺“确保丙方

能以成本价 4万元/吨（不含税），向甲方交付完约定的 1000吨熔喷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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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1、撤销高明区人民法院（2023）粤 0608民初 1792 号民事判决书； 

2、改判长牛公司向富迪公司返还货款 3695万元，并向富迪公司支付逾期付

款损失 5,557,264.17 元暂计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后以 3695 万元为基数，

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标准为基础加计 50%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3、改判长牛公司向富迪公司返还华德牌空压机 17 台、威尔普斯牌冷干机

21台、申江龙牌储气罐 18个； 

4、改判长牛公司将弃置在富迪公司处的 19 台 SJ45 熔喷布挤出生产线组搬

离收回，并支付场地占用费、租金滞纳金和存放保管服务费 665,217.99 元，暂

计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后以 20,475 元/月标准支付至 19套 SJ45 熔喷布挤

出生产线组全部实际搬离之日止； 

5、改判安徽丰东公司、江苏丰东公司对长牛公司的上述第一项、第二项、

第三项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6、改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长牛公司、安徽丰东公司、江苏丰

东公司承担。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二审情况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未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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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发生以来，公司组织律师团队积极应对，切实维护了自身合法权益。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粤 06民终 9980号《民事判决书》。 

 

 

广东长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10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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